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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次发行仅指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发行，募集配套资金部

分的股份将另行发行。 

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12.90 元/股。 

三、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已受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

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四、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数量为 7,300,082,968 股，上市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

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限售流通股，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在

交易对方承诺的相关锁定期内不得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8,348,805,927 股，其中，社会公众股

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10%，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

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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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本报告书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公告书中财务会计

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并保证本次交易

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

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公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

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3 

目  录 

特别提示.................................................................................................................................... 1 

声  明........................................................................................................................................ 2 

目  录........................................................................................................................................ 3 

释  义........................................................................................................................................ 5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 9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9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 9 

三、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 16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 18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18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8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20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20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20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20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21 

八、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核查意见.......................................................... 22 

第三节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 25 

一、新增股份的上市批准情况.......................................................................................... 25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25 

三、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25 

四、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25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 26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26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27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7 

第五节 持续督导 ................................................................................................................... 31 



4 

一、持续督导期间.............................................................................................................. 31 

二、持续督导方式.............................................................................................................. 31 

三、持续督导内容.............................................................................................................. 31 

第六节 本次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 ....................................................................................... 32 

一、独立财务顾问.............................................................................................................. 32 

二、法律顾问...................................................................................................................... 32 

三、审计机构...................................................................................................................... 33 

四、评估机构...................................................................................................................... 33 

第七节 备查文件 ................................................................................................................... 34 

一、备查文件...................................................................................................................... 34 

二、备查地点...................................................................................................................... 34 

 

 

  



5 

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本公司、天
山股份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交

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辰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兆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立马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邦达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檀溪集团有限公司、
王佑任、陆海洪、李秀娟、陈韶华、倪彪、曾永强、段寿

军、陈旺、丁泽林、肖萧、宁少可、马志新、王勇、张渭

波、朱琴玲、颜茂叶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中联水泥 100.00%的股权，南方水泥 99.9274%的股权，西

南水泥 95.7166%的股权，中材水泥 100.00%的股权 

标的公司 指 中联水泥、南方水泥、西南水泥和中材水泥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天山股份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等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收购中联水泥 100.00%的股权，南方水泥

99.9274%的股权，西南水泥 95.7166%的股权，中材水泥
100.00%的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符合条件的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本次发行 
指 

天山股份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等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收购中联水泥 100.00%的股权，南方水泥

99.9274%的股权，西南水泥 95.7166%的股权，中材水泥

100.00%的股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

金 
指 

天山股份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天山股份与其他交易对方签署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及天山股份与其他交易对方

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减值补偿协议》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之

减值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之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公司章程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建材 指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 指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材股份 指 原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集团 指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联水泥 指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水泥 指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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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水泥 指 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中材水泥 指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农银投资 指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交银投资 指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万年青水泥 指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尖峰 指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辰世纪 指 北京华辰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兆基投资 指 杭州兆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立马控股 指 立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邦达投资 指 浙江邦达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檀溪 指 上海檀溪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赛泽 指 上海赛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华辰普金 指 北京华辰普金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之江水泥 指 浙江省之江水泥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嘉源律所、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天职国际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机构 指 天职国际和信永中和 

沃克森、评估机构 指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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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128 号文》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
监公司字[2017]128 号） 

《2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修订）》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

会公告[2016]17号） 

《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评估基准日 指 2020 年 6 月 30 日 

审计基准日 指 2021 年 2 月 28 日 

收购基准日 指 
为进行本次转让之目的对标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的基准

日，为 2020 年 6 月 30日 

审计报告 指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2021]28616 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

字[2021]20788 号）、《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
业字[2021]18780 号）、《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XYZH/2021BJAA30866）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中
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沃克森评报字（2020）第 1582 号）、《新疆天山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20）

第 1581 号）、《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涉及西南水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沃克森评报字（2020）第 1575 号）、《新疆天山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中材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

（2020）第 1576 号） 

加期评估、本次加期评估 指 以 2020 年 10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加期资产评估 

《备考审阅报告》、备考审阅报

告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天职业字[2021] 

27784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法律意见书》 

《境外法律意见书》 指 
境外律师事务所 P.H.YANGAILO AND COMPANY 为

Mpande Limestone Limited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重组过渡期 指 
本次重组收购基准日（不包含收购基准日当日）至交割审

计基准日（含当日） 

交割日 指 

指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交付标的股权的日期，如无另行约

定，则为各项生效条件达成之日所在月的月末与标的股权

过户至甲方名下孰早之日 

交割审计基准日 指 

如交割日为当月 15日之前（含 15 日当日），则指交割日的

上月月末之日；如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后（不含 15 日当
日），则指交割日的当月月末之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定价基准日、定价基准日 
指 天山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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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
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期首日 

工作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法定节假
日）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A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
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

的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预案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重组报告书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摘要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本公告书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

告书》 

注：本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上述差异是由于计算过

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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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采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建材等 26 名交易对方购买中联

水泥 100%股权、南方水泥 99.9274%股权、西南水泥 95.7166%股权及中材水泥 100%股

权等资产。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不超过本次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

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即不超过

314,616,887 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支付重组费用等。 

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成功实施为前提，但募集

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实施。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二）交易对象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为中国建材、农银投资、交银投资、万年青水泥、浙

江尖峰、北京华辰世纪、杭州兆基投资、立马控股、浙江邦达投资、上海檀溪、王佑任、



10 

陆海洪、李秀娟、陈韶华、倪彪、曾永强、段寿军、陈旺、丁泽林、肖萧、宁少可、马

志新、王勇、张渭波、朱琴玲及颜茂叶。本次交易支付现金的交易对方为农银投资和交

银投资。 

（三）标的资产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中的标的资产及支付方式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股比 以股份支付的股比 以现金支付的股比 

中联水泥 

1 中国建材 100% 100% - 

小计 100% 100% - 

南方水泥 

1 中国建材 85.1013% 85.1013% - 

2 农银投资 4.6017% - 4.6017% 

3 交银投资 4.6017% 2.3009% 2.3009% 

4 万年青水泥 1.2712% 1.2712% - 

5 浙江尖峰 0.9534% 0.9534% - 

6 北京华辰世纪 0.7945% 0.7945% - 

7 杭州兆基投资 0.5448% 0.5448% - 

8 立马控股 0.4540% 0.4540% - 

9 浙江邦达投资 0.1816% 0.1816% - 

10 上海檀溪 0.0908% 0.0908% - 

11 王佑任 0.3178% 0.3178% - 

12 陆海洪 0.2520% 0.2520% - 

13 李秀娟 0.1362% 0.1362% - 

14 陈韶华 0.1362% 0.1362% - 

15 倪彪 0.1090% 0.1090% - 

16 曾永强 0.0726% 0.0726% - 

17 段寿军 0.0726% 0.0726% - 

18 陈旺 0.0636% 0.0636% - 

19 丁泽林 0.0454% 0.0454% - 

20 肖  萧 0.0454% 0.0454% - 

21 宁少可 0.0454% 0.0454% - 

22 马志新 0.0363% 0.0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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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股比 以股份支付的股比 以现金支付的股比 

小计 99.9274% 93.0248% 6.9026% 

西南水泥 

1 中国建材 79.9285% 79.9285% - 

2 农银投资 7.1659% 3.5829% 3.5829% 

3 交银投资 7.1659% 7.1659% - 

4 王勇 0.8567% 0.8567% - 

5 张渭波 0.3427% 0.3427% - 

6 朱琴玲 0.1713% 0.1713% - 

7 颜茂叶 0.0857% 0.0857% - 

小计 95.7166% 92.1336% 3.5829% 

中材水泥 

1 中国建材 100% 100% - 

小计 100% 100% - 

 

（四）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

结果确定。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根据沃克森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沃克森评报字（2020）第 1582、1581、1575、1576 号），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

评估情况如下： 

单价：万元 

标的公司 

100%股权 

账面值 

（合并口径归

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100%股权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收购比例 标的资产作价 

中联水泥 1,648,779.75 2,196,451.38 547,671.63 33.22% 100.0000% 2,196,451.38 

南方水泥 2,828,617.92 4,880,498.55 2,051,880.63 72.54% 99.9274% 4,876,953.49 

西南水泥 1,455,128.12 1,680,855.86 225,727.74 15.51% 95.7166% 1,608,857.90 

中材水泥 576,160.24 1,131,948.82 555,788.58 96.46% 100.0000% 1,131,948.82 

合计 6,508,686.03 9,889,754.61 3,381,068.58 51.95% - 9,814,211.59 

注：中联水泥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1,666,779.75 万元，扣除永续债后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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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权益账面值为 1,648,779.75 万元，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196,451.38 万元，增

值额为 547,671.63万元，增值率为 33.22% 

 

由于以2020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有效期届满，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验证标的资产价值未发生不利变化，沃克森评估以2020年10月31日为评

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加期评估，并分别出具了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1203、

1201、1202、1200号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资产加期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100%股权 

账面值 

（合并口径归

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100%股权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收购比例 

标的资产评 

估值 

中联水泥 1,803,359.12 2,409,493.87 606,134.75 33.61% 100.0000% 2,409,493.87 

南方水泥 3,194,479.93 5,873,141.39 2,678,661.46 83.85% 99.9274% 5,868,877.49 

西南水泥 1,487,677.89 1,715,446.79 227,768.90 15.31% 95.7166% 1,641,967.34 

中材水泥 674,316.68 1,182,557.09 508,240.41 75.37% 100.0000% 1,182,557.09 

合计 7,159,833.62 11,180,639.14 4,020,805.52 56.16% - 11,102,895.79 

注：中联水泥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1,821,359.12 万元，扣除永续债后的所有

者权益账面值为 1,803,359.12 万元，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409,493.87 万元，增
值额为 606,134.75万元，增值率为 33.61% 

 

经加期评估验证，中联水泥、南方水泥、西南水泥和中材水泥 100%股权的评估值

分别为 2,409,493.87 万元、5,873,141.39 万元、1,715,446.79 万元和 1,182,557.09 万元，

较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未出现评估减值情况。加期评估结果不会对

本次交易构成实质影响。经交易各方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作价仍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依据，交易作价不变。本次加期评估结果不作为作价依据，

未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备案。加期评估结果仅为验证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果未发生减值，不涉及调整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作价，亦不涉及调整

本次交易方案。 

综上，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合计为 9,889,754.61 万元，标的资产作价合

计为 9,814,211.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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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价支付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对价。 

（六）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

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

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

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的上市

公司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20 年 8 月 8 日。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 90% 

前 20 个交易日 17.47 15.73 

前 60 个交易日 14.86 13.38 

前 120 个交易日 13.47 12.13 

 

经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3.38 元/股，即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

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疆天山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公司的总股本 1,048,722,959 股为基数，

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80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503,387,020.32 元。前述利润分配

方案实施后（除权除息日为 2021 年 5 月 26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

应调整为 12.90 元/股。 

（七）购买资产金额、支付对价及发行数量 

根据评估结果，标的资产总对价为 9,814,211.59 万元，其中 9,417,107.05 万元对价

由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形式支付，397,104.54 万元对价以现金形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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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股份数量应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本次交易的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交易的发

行价格。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按照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计

算。依据该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不足一股的部分应舍去取整。最终发行的

股份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按照上述计算方式，上市公司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为 7,300,082,968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转让的标的资产 

发行股份方

式支付交易
对价（万元） 

获得股份数

量（股） 

获得现金金

额（万元） 

股份上市 

锁定期 

1 中国建材 

中联水泥 100%股权 2,196,451.38 1,702,675,488 - 36 个月 

南方水泥 85.1013%股权 4,153,369.85 3,219,666,551 - 36 个月 

西南水泥 79.9285%股权 1,343,482.01 1,041,458,923 - 36 个月 

中材水泥 100%股权 1,131,948.82 877,479,705 - 36 个月 

小计 8,825,252.06 6,841,280,667 - - 

2 农银投资 

南方水泥 4.6017%股权 - - 224,586.93 - 

西南水泥 7.1659%股权 60,224.14 46,685,382 60,224.14 12 个月 

小计 60,224.14  46,685,382 284,811.07  - 

3 交银投资 

南方水泥 4.6017%股权 112,293.46 87,049,197 112,293.46 12 个月 

西南水泥 7.1659%股权 120,448.29 93,370,765 -  12 个月 

小计 232,741.75 180,419,962 112,293.46 - 

4 万年青水泥 南方水泥 1.2712%股权 62,038.55 48,091,895 - 12 个月 

5 浙江尖峰 南方水泥 0.9534%股权 46,528.91 36,068,921 - 12 个月 

6 北京华辰世纪 南方水泥 0.7945%股权 38,774.09 30,057,434 - 12 个月 

7 杭州兆基投资 南方水泥 0.5448%股权 26,587.95 20,610,812 - 12 个月 

8 立马控股 南方水泥 0.4540%股权 22,156.62 17,175,677 - 12 个月 

9 浙江邦达投资 南方水泥 0.1816%股权 8,862.65 6,870,270 - 12 个月 

10 上海檀溪 南方水泥 0.0908%股权 4,431.32 3,435,135 - 12 个月 

11 王佑任 南方水泥 0.3178%股权 15,509.64 12,022,973 - 12 个月 

12 陆海洪 南方水泥 0.2520%股权 12,296.93 9,532,500 - 12 个月 

13 李秀娟 南方水泥 0.1362%股权 6,646.99 5,152,703 -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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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 转让的标的资产 

发行股份方

式支付交易
对价（万元） 

获得股份数

量（股） 

获得现金金

额（万元） 

股份上市 

锁定期 

14 陈韶华 南方水泥 0.1362%股权 6,646.99 5,152,703 - 12 个月 

15 倪彪 南方水泥 0.1090%股权 5,317.59 4,122,162 - 12 个月 

16 曾永强 南方水泥 0.0726%股权 3,545.06 2,748,108 - 12 个月 

17 段寿军 南方水泥 0.0726%股权 3,545.06 2,748,108 - 12 个月 

18 陈  旺 南方水泥 0.0636%股权 3,101.93 2,404,594 - 12 个月 

19 丁泽林 南方水泥 0.0454%股权 2,215.66 1,717,567 - 12 个月 

20 肖  萧 南方水泥 0.0454%股权 2,215.66 1,717,567 - 12 个月 

21 宁少可 南方水泥 0.0454%股权 2,215.66 1,717,567 - 12 个月 

22 马志新 南方水泥 0.0363%股权 1,772.53 1,374,054 - 12 个月 

23 王勇 西南水泥 0.8567%股权 14,399.59 11,162,475 - 12 个月 

24 张渭波 西南水泥 0.3427%股权 5,759.84 4,464,990 - 12 个月 

25 朱琴玲 西南水泥 0.1713%股权 2,879.92 2,232,495 - 12 个月 

26 颜茂叶 西南水泥 0.0857%股权 1,439.96 1,116,247 - 12 个月 

合计 9,417,107.05 7,300,082,968 397,104.54 - 

 

（八）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 

（九）锁定期安排 

中国建材因本次重组而取得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

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的，则中国建材认购的股份的限售期将在上述限售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此外，

中国建材在本次重组前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除中国建材以外的交易对方在因本次重组而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时，如其持有标的

公司股权的时间已满 12 个月（具体以工商登记为标的公司股东的时间为准），则其在本

次重组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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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如其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具体以工商登记为标的公司股东的

时间为准），则其在本次重组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

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之后，交易对方基于本次交易而享有的上市

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限售期的约定。若交易对方基于本次交易所

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

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前述限售期满之后交易对方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转让事宜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经各方协商，如标的公司在重组过渡期内因盈利或其他原因导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权益增加（合并口径），则增加部分归原股东享有；如标的公司在重组过渡期内因

亏损或其他原因导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减少（合并口径），则减少部分由原股

东承担。 

 

三、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 

（一）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不超过本次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

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即不超过

314,616,887 股。最终的发行数量及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确定。 

（二）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发行的方式，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期首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最终发

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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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三）锁定期安排  

公司本次拟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本次交易中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公司及认购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关系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成功实施为前提，但

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实施。 

（五）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支付重组费

用等，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的比例将不超过交易作价的 25%，或不超过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的 50%。 

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前，上市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情况以自筹的资金择

机先行用于上述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如上市公司未能成功

实施募集配套资金或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小于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需求量，公司将通过自

筹资金解决资金缺口。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

项目的资金投入顺序、金额及具体方式等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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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中国建材集团的原则性同意； 

2、本次交易已经各交易对方同意通过； 

3、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 

5、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6、本次交易方案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经营者集中审查； 

7、本次交易方案经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批准； 

8、本次交易方案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豁免中国建材因本次交易涉及的要约收购义务； 

10、本次交易经中国建材有权决策机构批准； 

11、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中联水泥、南方水泥、西南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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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水泥相关股权均已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具体情况如下： 

1、根据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2052063K），中联水泥已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

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变更后，公司直接持有中联水泥 100%股权。 

2、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66049011M），南方水泥已就本次交易涉

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变更后，公司直接持有南方水泥

99.9274%股权。 

3、根据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核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

知书》，西南水泥已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

变更后，公司直接持有西南水泥 95.7166%股权。 

4、根据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56734936C），中材水泥已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

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变更后，公司直接持有中材水泥 100%股权。 

（二）验资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1]40846 号），中联水泥 100.00%的股权已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变更登记至天山股份名下、南方水泥 99.9274%的股权已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变更登

记至天山股份名下、西南水泥 95.7166%的股权已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变更登记至天山

股份名下、中材水泥 100.00%的股权已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变更登记至天山股份名下。

本次发行后，天山股份注册资本及股本由人民币 1,048,722,959.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8,348,805,927.00 元。 

（三）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 2021 年 10 月 25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已

受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

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7,300,082,968 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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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将增加至 8,348,805,927 股。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

异的情形。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至本公

告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情

况。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协议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与中国建材签署了《减值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

补偿协议》。上述协议的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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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已生效，并在正常履行过程中，未出现违反协议约

定的情形。 

（二）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相关方就标的资产权属情况、认购股份锁定期、避免同业

竞争等方面出具了承诺，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详细披露。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相关承诺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严重违反本次交易

中出具的相关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一） 过渡期损益安排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截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标的资产股权

已全部完成过户事宜。根据各方协议约定，确定交割审计基准日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

故本次交易的过渡期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交易各方同意由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在重组过渡期实现的损益情况（合并口径）进

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相关的审计工作仍在推

进过程中。 

（二）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登记及上市手续 

上市公司尚需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在批复有效期内根据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择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并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最终募集配套资

金的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实施。 

 （三）工商变更登记 

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事宜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22 

（四）相关方需继续履行协议及承诺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等。 

（五）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后续事项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八、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金公司、中信证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已完成，

天山股份已合法持有中联水泥 100%股权、南方水泥 99.9274%股权、西南水泥 95.7166%

股权、中材水泥 100%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新增股份验资及

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

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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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

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嘉源律所认为： 

“1、本次重组方案的内容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已经取得必需的授权和批准，交易各方

可依法实施本次重组。 

3、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已经完成，上市公司已合法拥有标的资产；上市

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办理验

资及登记手续；本次重组的实施符合本次重组相关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合法有效。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出现实际情况与此前

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重组而发生变动的情况。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山股份及相关交易对方正在按照相关重组协议

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本次重组涉及的各承诺人未出现违

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8、本次交易各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八部分所述后续事项，在本次重组相关

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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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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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 2021 年 10 月 25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已

受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

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 天山股份 

新增股份的证券代码： 000877 

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

规则的规定，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详见本公告书之“第一节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之“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具体方案”之“（九）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限售流通股，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在交易

对方承诺的相关锁定期内不得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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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中国建材        481,003,309  45.87%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749,890  0.93% 

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8,999,931  0.86% 

4 杭玉夫          6,263,420  0.60%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

商丰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00  0.57% 

6 林于楚          5,431,844  0.52% 

7 谢秋文          4,214,900  0.40% 

8 刘西萌          4,020,706  0.38% 

9 徐烜          3,876,141  0.37% 

10 管术春          3,501,900  0.33% 

合计 533,062,041 50.8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本次新增股份登记日（即 2021 年 10 月 25 日），上市公司前

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中国建材 7,322,283,976 87.70% 

2 交银投资 180,419,962 2.16% 

3 万年青水泥 48,091,895 0.58% 

4 农银投资 46,685,382 0.56% 

5 浙江尖峰 36,068,921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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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京华辰世纪 30,057,434 0.36% 

7 杭州兆基投资 20,610,812 0.25% 

8 立马控股 17,175,677 0.21% 

9 王佑任 12,022,973 0.14% 

10 王勇 11,162,475 0.13% 

合计 7,724,579,507 92.52%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发

生导致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出现变动。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涉及水泥、熟料、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及销售，经营

区域集中在新疆和江苏地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水泥、熟料、商品

混凝土和砂石骨料的生产及销售，公司业务规模将显著扩大，将成为全国水泥行业的龙

头上市公司，水泥产能提升至约 4 亿吨以上，水泥熟料产能提升至约 3 亿吨以上，商品

混凝土产能提升至近 4 亿立方米左右，砂石骨料产能将提升至约 1 亿吨以上，主营业务

及核心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同时，通过多元化地域业务分布，上市公司可降低由于地

区需求变化、竞争态势差异造成的经营波动，为全体股东带来更稳健的回报。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 2020 年末的总资产为 1,498,314.60 万元，2020 年度的营业

收入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869,227.17 万元和 151,625.94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被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上市公司资产规模

及盈利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根据上市公司 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2 月财务数据以及天

职国际出具的审阅报告（天职业字[2021]27784 号），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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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比较如下：本公告书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月 28日/2021年 1-2月 2020年 12月 31日/2020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增幅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增幅 

总资产 1,475,051.86 26,820,495.49  1718.27% 1,498,314.60 25,902,291.96  1628.76% 

所有者权益 1,133,771.87 9,063,043.21 699.37% 1,131,950.69 8,990,540.64 694.25% 

营业收入 50,529.07 1,610,493.49 3087.26% 869,227.17 16,213,675.15 1765.30% 

利润总额 4,624.34 92,364.69 1897.36% 213,263.08 2,300,021.67  978.49% 

净利润 1,819.41 42,319.46 2226.00% 171,800.54 1,646,554.61  858.41%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463.31 37,948.47 —— 151,625.94 1,450,100.63  856.3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 0.05 —— 1.45 1.74  20.13%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和净资产均大幅增长。本次交易主要以发行股

份作为支付手段，在上市公司总股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基本每股收益仍有

所增厚。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及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情况，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完成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前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

后募集配套资金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中国建材 481,003,309 45.87% 7,322,283,976 87.70% 

农银投资 - - 46,685,382 0.56% 

交银投资 - - 180,419,962 2.16% 

万年青水泥 - - 48,091,895 0.58% 

浙江尖峰 - - 36,068,921 0.43% 

北京华辰世纪 - - 30,057,434 0.36% 

杭州兆基投资 - - 20,610,81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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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前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

后募集配套资金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立马控股 - - 17,175,677 0.21% 

浙江邦达投资 - - 6,870,270 0.08% 

上海檀溪 - - 3,435,135 0.04% 

王佑任 - - 12,022,973 0.14% 

陆海洪 - - 9,532,500 0.11% 

李秀娟 - - 5,152,703 0.06% 

陈韶华 - - 5,152,703 0.06% 

倪彪 - - 4,122,162 0.05% 

曾永强 - - 2,748,108 0.03% 

段寿军 - - 2,748,108 0.03% 

陈旺 - - 2,404,594 0.03% 

丁泽林 - - 1,717,567 0.02% 

肖萧 - - 1,717,567 0.02% 

宁少可 - - 1,717,567 0.02% 

马志新 - - 1,374,054 0.02% 

王勇 - - 11,162,475 0.13% 

张渭波 - - 4,464,990 0.05% 

朱琴玲 - - 2,232,495 0.03% 

颜茂叶 - - 1,116,247 0.01% 

其他公众股东 567,719,650 54.13% 567,719,650 6.80% 

合计 1,048,722,959 100.00% 8,348,805,927 100.00% 

 

最终交易后的股权结构将根据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确定。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仍为中国建材，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国建材集团。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超四亿元，为满足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不应低于公司股份

总数的 10%。根据上述测算，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

前，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30%。因此，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及募集配套资金前，社会公众股东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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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不低于 10%，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份上市条件，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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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

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督导责任与义务如下：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

之日起，应当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将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结合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本次重

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盈利承诺的实现情况； 

4、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5、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6、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7、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8、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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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项目主办人 郭允、李杰、王煜忱、陈枫 

项目协办人 郭月华 

项目组成员 先庭宏、陈尊丞、高梦璇、王书源、林奎朴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 0755-23835210 

传真 0755-23835201 

项目主办人 王翔、张藤一、封自强、伍耀坤 

项目协办人 张翼、彭骁骐、卢乾明、杨碧轩 

项目组成员 张婧、李欣怡、王若诚、张潇寒、陈楠、陈嘉明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机构负责人 颜羽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号远洋大厦 F408 

电话 010-66413377 

传真 010-66412855 

经办人 晏国哲、刘静、柳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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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 

名称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邱靖之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68 号楼 A-1 和 A-5 区域 

电话 86-10-88827799 

传真 86-10-88018737 

经办人 莫伟、袁刚、周睿、张宏亮、申军、唐文中、向芳芸、程凯 

 

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谭小青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座 8 层 

电话 010-65542288 

传真 010-65547190 

经办人 王欣、闫欢 

 

四、评估机构 

名称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伟建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37 幢三层 305-306 

电话 010-52596085 

传真 010-88019300 

经办人 成本云、尹远、王玉林、吴春梅、卢江、姜海成、邓士丹、崔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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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21 号）； 

2、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3、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1]40846 号）；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5、《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6、《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7、《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8、《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二、备查地点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 1256 号天合大厦 

联系人：李雪芹、叶虹 

电话：0991-6686791 

传真：0991-6686782 



35 

（本页无正文，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签署页）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8 日 

 

 


	特别提示
	声  明
	目  录
	释  义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二）募集配套资金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二）交易对象
	（三）标的资产及支付方式
	（四）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
	（五）对价支付
	（六）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七）购买资产金额、支付对价及发行数量
	（八）上市地点
	（九）锁定期安排
	（十）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三、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
	（一）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发行数量
	（二）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三）锁定期安排
	（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关系
	（五）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二）验资情况
	（三）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协议履行情况
	（二）承诺履行情况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 过渡期损益安排
	（二）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登记及上市手续
	 （三）工商变更登记
	（四）相关方需继续履行协议及承诺
	（五）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二）法律顾问意见


	第三节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上市批准情况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三、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四、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第五节 持续督导
	一、持续督导期间
	二、持续督导方式
	三、持续督导内容

	第六节 本次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二、法律顾问
	三、审计机构
	四、评估机构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